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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盡職治理報告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主要業務為

財產保險業務，係屬「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所規定「機構投資人」中之「資

產擁有人」。本公司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遵循聲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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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遵循聲明中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本年度並未發現無法遵循之情事，遵循

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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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 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產險業務，為追求客戶與股東之最大利益，本公司遵循盡職治

理政策，內容如下： 

1. 法國巴黎產險隸屬於法國巴黎銀行集團（BNP Paribas），於 2000年 6月成

立台灣分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傷害險、健康險

及其他財產保險業務，致力為客戶打造周延的保險規劃和以客戶為中心的保

險體驗。 

2. 為建立完整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文化，有效監督公平待客推動情形，本分

公司檢視各項對客戶服務的指標，追求客戶體驗之提升。確保所提供的服務

或商品均公平對待客戶，時時刻刻將客戶置於首位，強化【以客為中心】的

價值觀為企業文化。 

3. 本分公司長期致力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多年來曾投入環境保護、理財教育

及社區關懷等公益活動，創造美好永續的社會。 

4. 考量本公司之投資鏈角色係屬「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所規定「機構投

資人」中之「資產擁有人」，為保障客戶及股東權益，本公司投資政策明訂，

投資股票必須透過共同基金或 ETF形式，並不會直接投資單一個股。 

5. 本公司之被投資標的企業，須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與社會責任。必須符

合集團 CSR 政策的排除清單，除了這份清單外，並排除所有在菸草業的投

資。 

6. 本公司之被投資標的企業須落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本公司於投資標

的，必須符合集團的排除清單。 

7. 本公司依相關法令規定，定期或不定期揭露公司財務、業務等重大訊息。 

8. 本公司每年於本公司官方網站上，揭露盡職治理報告。 

 

 

原則二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利益與股東權益執行相關業務，本公司訂有相關人員自

律規範及避免利益衝突之政策，包括執行職務應遵守原則及規定，並遵守相關

法令規定，相關內容如下： 

1. 利益衝突之態樣可能包括： 

(1) 公司與員工間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投資政策僅投資於公債、存款與現金。 

(2) 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利益衝突： 

以較差之費率與關係企業交易，有損公司股東權益。 

 

2. 為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本公司相關措施如下： 

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應盡忠實誠信原則，並遵循「保險業資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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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律規範」。 

 

本公司相關人員皆遵守相關自律規範及避免利益衝突之政策，本年度並無發生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投資政策僅投資於公債、存款與現金。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投資政策僅投資於公債、存款與現金。 

 

 

原則五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投票情形 

本公司投資政策僅投資於公債、存款與現金。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每年於公司網站 https://nonlife.cardif.com.tw/ 彙報履行盡職治理之情
形，包括遵循聲明、盡職治理報告或其他重大事項。 

 

 

 

聯絡管道 官方網站：https://nonlife.cardif.com.tw/   

公司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 78樓之 1 

服務電話：0800-266-288 


